
最近一段时间，欧洲主要
国家在中东的外交活动呈现密
集状态，展现出某种积极进取
的“新行动主义”，这也成为
2025 一开年中东政治的一个
新景象。在叙利亚政治过渡、
黎巴嫩总统选举、伊朗核问题
等议题上，欧洲大国明显加大
参与力度并试图扮演某种主导
性角色，没有再像过去大多数
时候那样一味扈从美国，甚至
表现出了明显有别于美国的立
场和政策取向。比如，在叙利
亚国内形势发生剧变后，法德
两个欧洲大国的外长迅速到访
大马士革，欧洲多国高级外交
官员 12 日又前往沙特参与有
关叙利亚问题的讨论，欧盟还
计划于 27 日专门开会商讨是
否放松对叙制裁。再如，围绕
伊核问题，法国、英国、德国 13
日与伊朗在日内瓦举行
新 一 轮 对 话 。 这 是 继
2024年11月欧洲三国与
伊朗重启核对话后，双
方举行的第二轮对话。

欧洲在中东的“新行动主
义”动力来源多样，目标也有多
重，而且毋庸讳言的是，这样的
积极姿态首先是服务于其自身
利益。但同时，作为国际格局
的重要一极，欧洲在中东积极
行动总体上有利于平衡或对冲
美国政策的负面效应。对于正
在动荡与变革冲击下剧烈颠簸
的中东来说，包括欧洲在内的
多边主义有助于局势降温，助
力经历战乱和剧变的国家实现
平稳过渡，推动地区热点问题
得到妥善解决。

欧洲国家在中东的“新行
动主义”由多重因素驱动。首
先，欧洲国家希望提升在中东
的影响力。欧洲国家历来将中
东视为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
场域，是中东问题的重要相关
方，在巴以问题、伊核问题等地
区重大和热点问题上发挥重要
作用。但近年来，欧洲主要大
国乃至欧盟在中东局势演变中
所发挥的作用呈现下降趋势。

这一方面是因为中东地区持续
动荡，冲突频仍，同时欧洲自身
也在经济和安全等层面面临更
加复杂的内外形势，这些都使
欧洲外交显得力不从心；另一
方面，部分欧洲国家难以真正
坚持战略自主，在相关中东议
题上成为美国政策的追随者。
但在很多欧洲人看来，这样的
处境、包括在中东问题上所能
发挥的作用不断下降，显然难
以匹配欧洲的重要地位和战略
雄心，难以保证欧洲的利益，这
就促使欧洲加大在中东问题上
的各种投入，试图提高在中东
事务上的能见度和话语权。

其次，欧洲主要国家对于
“战略自主”的渴望依然强
烈，不愿盲目扈从美国。在追
随、配合美国中东政策的过程
中，欧洲屡遭美国“背刺”，

没少吃哑巴亏，其中最
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伊
核协议。在欧盟大力推
动下，2015 年伊朗与联
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

事国以及德国达成伊核协议。
然而，这份来之不易的协议没
过多久便被美国撕毁，包括欧
盟在内的国际相关各方推动解
决伊核问题的努力付之东流。
伊核协议作废导致伊朗与西方
关系再度恶化，当前阶段的伊
核问题形势已经无法与协议签
署时相提并论。

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挪
威、西班牙等国也曾发挥重要
作用。欧盟长期向巴勒斯坦提
供援助，维持巴行政机构运
转，改善当地民生。在对以色
列的政策上，欧盟也更平衡，
一方面，欧盟是以色列最大贸
易伙伴，双方签有自贸区协
议；但另一方面，欧盟国家普
遍抵制以色列产自巴被占领土
的商品。在新一轮巴以冲突
中，欧洲采取与美国不同的立
场和政策。与美国一边倒地支
持以色列相比，欧洲国家在巴
勒斯坦问题上采取较为公正的
政策，守住了国际公平正义底

线。欧洲国家普遍坚持根据
“两国方案”解决巴勒斯坦问
题，越来越多欧洲国家宣布承
认巴勒斯坦国。

事实上，欧洲与美国在中
东的利益本就不尽相同，参与
中东事务的理念和政策也理应
有所区别。当前，欧洲正在通
过在中东问题上开展活跃的外
交，在凸显与美国差异的同
时，也有助于提升自己的战略
自主性。以同伊朗开展新一轮
对话为例，欧洲主要大国始终
为重启伊核谈判敞开大门，希
望采取与美国不同的政策。

再次，欧洲国家对于开展
中东外交既有一定优势也有紧
迫性。欧洲国家是大多数中东
国家的前殖民宗主国，仍在中
东保有重要影响力。比如，法
国在黎巴嫩有传统影响力和沟
通渠道，能在发展援助等方面
发挥建设性作用。欧洲与中东
地理上紧邻，隔地中海相望，
也有陆上通道相互连接，这为
双方贸易与交往提供了便利，
使欧洲成为中东最重要的贸易
伙伴之一。同时，如若中东危
机外溢，欧洲往往首当其冲，
受到直接影响。欧洲国家对中
东难民潮心有余悸，对极端主
义和恐怖主义外溢保持高度警
惕。欧洲有庞大的中东移民和
难民群体，这也推动欧洲国家
重视中东事务。

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
以及当下深受安全问题影响的
现实，都使欧洲能对战火连
绵、生灵涂炭的中东国家和人
民有所共情。虽然欧洲国家参
与中东事务不乏私利考量，欧
盟内部对于一些中东议题也有
分歧，但欧洲在中东的“新行
动主义”可对美国形成对冲，
或者至少不再遭受美国“背
刺”，纠偏西方的中东政策，
推动中东局势降温，缓解人道
主义危机，为中东尽快走上和
平发展之路创造条件。▲（作
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
所教授）

日本首相石破茂本周正式搬
进首相公邸居住，这在日本国内
掀起一波舆论涟漪，认为他是

“不畏闹鬼传闻”。虽然大多时候
是被当做“花边”或“轶事”，但
首相公邸“闹鬼”传闻在日本持
续如此之久，也因为它在一些历
史时期与日本现实政治有着或多
或少的关联。

日本首相公邸建于 1929 年，
原本作为首相办公用的官邸使
用，2005年开始作为居住用的公
邸，不过曾有 9 年时间没有首相
入住。这栋西式风格建筑紧挨现
在的首相官邸，原本能够减少日本
首相在住处与办公场所间通勤的
时间，但实际上却成了日本一些政
治人物眼中的“另类建筑”。

日本首相公邸沦为“凶宅”，是
因为近代史上那里曾发生震动日
本甚至对东亚局势产生一定影响

的“大事件”：1932年“5·15事件”，
日本右翼少壮派军官闯入这里，枪
杀主张避免对华开战的时任首相
犬养毅；1936年“2·26事件”，右翼
少壮派军官再次闯入其中，试图刺
杀时任首相冈田启介。这些事件
重创了日本当时的文官政府，军国
主义随之在日本大行其道，逐渐将
日本带上对外侵略战争的末路。
在此过程中，现在的这座日本首相
公邸是历史见证地、政变发生地，
也成为受波及方。正是历史上这
些政治凶杀事件，使其成为“凶
宅”，“闹鬼”传闻不断。

首相公邸“闹鬼”的亲历者
和传扬者，首先就是日本的一些
首相，从佐藤荣作第一个作为首
相爆料公邸“阴气太重”，需要佩
戴驱魔符咒防身，到森喜郎抱怨
公邸有异响，怀疑“有长脚的幽
灵作祟”；从羽田孜让儿子每早在
公邸门前撒盐辟邪，再到小泉纯
一郎专门请法师驱邪，等等。但
不管怎样，这些首相还总算住进
去“体验了一把”。到了安倍第二
任期长达 8 年的战后最长执政时
期，他干脆不去住了。除了所谓

“闹鬼”，安倍不住公邸，还因这
座“不受待见”的建筑身上附有
另一传言，即谁住进去，执政时

间就不会长，安倍自己第一任期
搬入公邸，结果只一年就黯然辞
职。不过，这种传闻实际可能只
是日本首相们执政焦虑的一种投
射，比如安倍的继任者菅义伟，
虽然也没住进公邸，但在任短短
一年就挂冠而去。事实证明，一
段时间以来，日本国内以“十年
九相”乱象为典型表征的政治动
荡，是经济不振和政治内斗等诸
多复杂因素所致。至于“入住首
相公邸有损执政时间”，只是日本
政治的一个谈资罢了。

正是一系列“闹鬼”或是类
似“执政魔咒”的传闻，使得入
住首相公邸变成了某种“需要勇
气和政治魄力”的事。在吃首相
公邸“闹鬼”传闻的瓜、调侃

“一国首相竟然不敢入住公邸”的
同时，也有人提出一些严肃的问
题，比如住在距离办公官邸更远

的地方，是否会影响首相履职效
率，尤其是在面对地震等突发事
件时。日本时任首相岸田文雄
2021 年搬进闲置多年的首相公
邸，据说就有平息社会上这种

“抱怨”的考虑。
相较之前几任首相，石破茂

对于首相公邸“闹鬼”传闻及自
己是否入住的表态，一开始就有
些不一样。他在去年接任首相之
初就公开表示希望尽快搬进去，
称“不是特别害怕”。本周石破茂
正式入住后，日本国内有舆论猜
测他是想就此表现作为政坛老将
的镇定和从容，希望有助于提振自
己的支持率。不管这种猜测是否
切中石破茂的现实用意，至少搬进
首相公邸或能稍微平息那些“住得
太远影响首相履职”的声音吧。而
在日本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看来，
这栋“闹鬼”建筑身上有着与日
本军国主义历史相关的因素，希
望“不怕闹鬼”和“不信魔咒”
的石破茂和以后的日本首相，都
能直面“历史的阴影”，坚持正确
的历史观，在执政中也是依靠内
外决策的平衡与理性来维持政权
稳固。▲（作者是黑龙江省社会
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中
国东北振兴研究院专家）

从石破茂搬进首相公邸说起
笪志刚

欧洲在中东不想再遭美国“背刺”了
丁 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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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拜登
发表了演讲，毫不意外地再次扯上中国，
称虽然曾有许多预测表明中国经济将“不
可避免地”超过美国，“但这不会发生”，中
国经济将“永远无法超越美国”。看来，

“对标”中国、将中国视作“最大战略竞争
对手”的执念，依然是华盛顿的一个心
魔。但事实上，只有告别零和博弈，华盛
顿才能走出战略焦虑。

就在同一天，拜登政府发布人工智能
（AI）相关出口管制措施，立即激起了包
括本国半导体行业和欧盟在内的多方反
对与抵制。通过严格禁止美国企业对包
括中国在内一些国家的出口，美国相关产
业并没有获得更大发展空间，恰如美国半
导体行业协会（SIA）总裁所言，这项“未
听取业界任何有意义意见”的新规，会
对美国半导体以及AI的全球竞争力造成
意想不到的持久损害。英伟达公司官网
的文章指出，“这些规定打着‘反华’措
施的幌子，无助于增强美国的安全。”

“你输我赢”的竞争观与当今世界格格不
入，必然在现实层面处处碰壁。

在大国争霸和扩张的时代，一些西
方国家以零和思维主导对外政策，使整
个世界遭受冲突和战争伤痛，留下了深
刻的历史教训。如今，世界各国之间的
关系早已从“你输我赢”变为“你我共
赢”。各种全球性问题也越过了一国国境
和能力范围，需要各方携手才能
予以解决。国家间的发展并非罗
马角斗场中你死我活的无底线博
弈，抱持这种思维去看待大国关
系只会带来对抗和危机，相反，
文化底色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才让人类
文明进步拥有不止一种可能。

正是在深刻把握这一现实的基础上，
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
及三大全球倡议。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发
展的动力在于超越自我，而非取代美国，
中国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非跟美国

来一场你输我赢的“竞争”。中国强调的
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正在不
同国家和文明间搭建起合作桥梁，给世界
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

华盛顿以冷战思维打压中国的发展，
背离了美国经济社会各界和世界各国的
根本利益。近几十年来，高通、苹果等
美国企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

国的需求和消费。在“如何正确
对待中国发展”这道题上，华盛
顿一次次重复着错误的解题思
路。无论是对中国的起重机、无
人机、电动汽车、芯片制造还是

人工智能，美方总试图以“泛安全化”
或“产能过剩”来定义中国的进步，以

“涉军黑名单”或“惩罚性关税”来遏制
中国的发展。然而，中国的进步和发展
是不可阻挡的，随着中国在全球产供链
中重要性不断增强，华盛顿表面上制裁
了几家中企，实际打击的是一整条产供
链上所有的合作方。

在当前形势下，中美两国共同利益不
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这是双方绝大多
数企业和民众的共同感受，也是双方相向
而行、开展互利合作的重要基础。2024
年，特斯拉在中国的销量超 65.7万辆，同
比增长 8.8%，创历年新高；星巴克去年第
四季度在中国内地净新增290家门店，新
进入 78个县级市场……截至 2024年，美
国在中国设立的企业多达 7.3万家，总投
资额超过1.2万亿美元，覆盖电子通信、汽
车制造、消费品、金融服务等多个领
域。如果华盛顿能够放下“与中国PK”
的执念，两国合作的蛋糕能够做得更大。

不管美国国内发生什么变化，中方
始终根据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
赢三原则处理中美关系。华盛顿的焦虑
感不是中国给的，而是自己给的。要走
出这种焦虑，关键在于正视和接受中国
14亿多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以中美
可以合作共赢的信心，替代维护单边霸
权的固执思维。▲

告别零和博弈，华盛顿才能走出战略焦虑
公告

保 定 华 远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 沧 州 东 业
人 力 资 源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保 定 分 公 司 、 河 北
云 莱 人 力 资 源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 保 定 震 业 建
筑 有 限 公 司 :
本 委 受 理 申 请 人 张 环 环 诉 你 单 位 关 于

社 会 保 险 、 经 济 补 偿 等 争 议 纠 纷 一 案 ( 莲 劳
人 仲 案 字 [ 2 0 2 4 ] 1 4 9 7 号 ) ， 因 以 邮 寄 、 直 接 、
留 置 等 方 式 无 法 向 你 单 位 送 达 ， 现 依 法 向
你 单 位 公 告 送 达 劳 动 仲 裁 申 请 书 、 应 诉 通
知 书 、 开 庭 通 知 书 等 材 料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3 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 0 日 内 ， 并 定
于 在 保 定 市 莲 池 区 玉 兰 大 街 5 9 1 号 开 庭 审
理 此 案 。 开 庭 时 间 为 2 0 2 5 年 1 月 2 4 日 1 4
时 0 0 分 在 本 委 仲 裁 庭 开 庭 审 理 ， 逾 期 本
委 将 缺 席 审 理 。

保 定 市 莲 池 区 劳 动 人 事
争 议 调 解 仲 裁 委 员 会
2 0 2 5 年 1 月 1 3 日

保 定 弘 达 医 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保 定 名 腾 医
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保 定 杰 民 医 药 销 售 有 限
公 司 :
本 委 受 理 申 请 人 刘 晓 梦 、 宋 金 玲 诉 你 单

位 关 于 拖 欠 工 资 争 议 纠 纷 一 案 ( 莲 劳 人 仲
案 速 字 [ 2 0 2 4 ] 5 1 、 5 2 号 ) ， 因 以 邮 寄 、 直 接 、
留 置 等 方 式 无 法 向 你 单 位 送 达 ， 现 依 法 向
你 单 位 公 告 送 达 劳 动 仲 裁 申 请 书 、 应 诉 通
知 书 、 开 庭 通 知 书 等 材 料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3 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 0 日 内 ， 并 定
于 在 保 定 市 莲 池 区 玉 兰 大 街 5 9 1 号 开 庭 审
理 此 案 。 开 庭 时 间 为 2 0 2 5 年 2 月 2 5 日 9
时 0 0 分 在 本 委 仲 裁 庭 开 庭 审 理 ， 逾 期 本
委 将 缺 席 审 理 。

保 定 市 莲 池 区 劳 动 人 事
争 议 调 解 仲 裁 委 员 会
2 0 2 5 年 1 月 1 3 日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公告
无 锡 众 任 诚 环 境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
原 告 丽 水 市 莲 都 区 义 友 五 金 经 营 部 诉 被

告 无 锡 众 任 诚 环 境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 已 经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 2 0 2 4 ) 浙 1 1 0 2 民 初 4 9 6 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发 出 本 公 告 之 日 起 ， 经 过 三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 可 在 公 告 送 达
期 届 满 后 十 五 日 内 ，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 ， 上 诉 于 浙
江 省 丽 水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可 在 公 告 送 达
期 届 满 后 十 五 日 内 ， 向 浙 江 省 丽 水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在 线 提 交 上 诉 状 。 特 此 公 告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公告

（ 2 0 2 4 ） 浙 1 1 0 2 破 3 1 号
2 0 2 4 年 1 2 月 2 5 日 ， 本 院 依 据 丽 水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作 出 的 （ 2 0 2 4 ） 浙 1 1 民 辖 5 1 号
指 定 管 辖 裁 定 ， 立 案 受 理 丽 水 环 合 达 盛 妙
通 信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申 请 破 产 清 算 一 案 。 经
浙 江 省 丽 水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司 法 鉴 定 处 摇
号 选 定 ， 指 定 浙 江 民 晖 律 师 事 务 所 担 任 管
理 人 。 丽 水 环 合 达 盛 妙 通 信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权 人 应 在 2 0 2 5 年 3 月 2 2 日 前 向 管 理
人 （ 通 讯 地 址 ： 浙 江 省 缙 云 县 五 云 街 道 黄 龙
路 1 8 6 号 ； 联 系 人 ： 杨 小 峰 、 吕 倩 倩 ； 联 系 电
话 ： 1 3 9 0 6 8 8 1 3 9 8 、 1 8 8 5 7 8 2 0 7 2 6 ） 申 报 债 权 ，
书 面 说 明 债 权 数 额 、 有 无 财 产 担 保 及 是 否
属 于 连 带 债 权 ， 并 提 供 相 关 的 证 据 材 料 。 如
未 能 在 上 述 期 限 内 申 报 债 权 ， 可 以 在 破 产
财 产 分 配 方 案 提 交 债 权 人 会 议 讨 论 前 补 充
申 报 ， 但 此 前 已 进 行 的 分 配 无 权 要 求 补 充
分 配 ， 同 时 要 承 担 为 审 查 和 确 认 补 充 申 报
债 权 所 产 生 的 费 用 。 未 依 法 申 报 债 权 的 ， 不
得 依 照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破 产 法 》 的 规 定 程
序 行 使 权 利 。 丽 水 环 合 达 盛 妙 通 信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务 人 或 者 财 产 持 有 人 应 向 丽 水
环 合 达 盛 妙 通 信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清 偿
债 务 或 者 交 付 财 产 。
本 院 定 于 2 0 2 5 年 4 月 2 日 下 午 3 ： 0 0 在

浙 江 省 丽 水 市 莲 都 区 人 民 法 院 第 九 审 判 庭
召 开 第 一 次 债 权 人 会 议 。 依 法 申 报 债 权 的
债 权 人 有 权 参 加 债 权 人 会 议 。 参 加 会 议 的
债 权 人 系 法 人 或 者 其 他 组 织 的 ， 应 提 交 营
业 执 照 、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负 责 人 身 份 证 明 ， 如
委 托 代 理 人 出 席 会 议 ， 应 提 交 特 别 授 权 委
托 书 、 委 托 代 理 人 的 身 份 证 件 或 者 律 师 执
业 证 ， 委 托 代 理 人 是 律 师 的 还 应 提 交 律 师
事 务 所 的 指 派 函 。 参 加 会 议 的 债 权 人 系 自
然 人 的 ， 应 提 交 个 人 身 份 证 明 。 如 委 托 代 理
人 出 席 会 议 ， 应 提 交 特 别 授 权 委 托 书 、 委 托
代 理 人 的 身 份 证 件 或 者 律 师 执 业 证 ， 委 托
代 理 人 是 律 师 的 还 应 提 交 律 师 事 务 所 的 指
派 函 。 特 此 公 告

二 〇 二 五 年 一 月 十 四 日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 2 0 2 4 ） 浙 0 2 1 2 破 1 0 2 号
本 院 根 据 申 请 人 杨 娇 妮 、 施 赞 赞 、 程 龙 、

姜 鑫 鑫 的 申 请 ， 于 2 0 2 4 年 1 2 月 2 0 日 裁 定
受 理 宁 波 云 所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破 产 清 算
一 案 ， 并 指 定 宁 波 世 明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 为 宁 波 云 所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 宁 波 云 所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权 人 应 于 2 0 2 5 年 2 月 2 1 日 前 向 宁 波 云 所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 通 讯 地 址 ： 宁 波
市 江 北 区 江 安 路 钻 石 广 场 1 8 号 1 3 楼 ； 联
系 人 ： 孙 超 耀 ； 联 系 电 话 ： 1 8 9 5 7 8 5 2 8 6 7 ） 申
报 债 权 ， 说 明 债 权 数 额 、 有 无 财 产 担 保 及 是
否 属 于 连 带 债 权 ， 并 提 供 相 关 证 据 材 料 。 未
在 上 述 期 限 申 报 债 权 的 ， 可 以 在 破 产 财 产
最 后 分 配 前 补 充 申 报 ， 但 对 此 前 已 进 行 的
分 配 无 权 要 求 补 充 分 配 ， 同 时 要 承 担 为 审
查 和 确 认 补 充 申 报 债 权 所 产 生 的 费 用 。 未
申 报 债 权 的 ， 不 得 依 照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企
业 破 产 法 》 规 定 的 程 序 行 使 权 利 。 宁 波 云 所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务 人 或 者 财 产 持 有
人 应 当 向 宁 波 云 所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清 偿 债 务 或 交 付 财 产 。
本 院 定 于 2 0 2 5 年 3 月 3 日 下 午 1 4 时 1 5

分 在 本 院 第 十 一 审 判 庭 召 开 第 一 次 债 权 人
会 议 。 依 法 申 报 债 权 的 债 权 人 有 权 参 加 债
权 人 会 议 ， 参 加 债 权 人 会 议 时 应 提 交 营 业
执 照 、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负 责 人 身 份 证 明 书 及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 自 然 人 债 权 人 提 交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 ， 授 权 代 理 人 参 加 的 ， 还 需 提 交 授
权 委 托 书 。 特 此 公 告

二 〇 二 五 年 一 月 十 日
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公告

（ 2 0 2 4 ) 浙 1 1 2 2 破 2 6 号 之 一
2 0 2 4 年 1 1 月 7 日 ， 本 院 根 据 浙 江 缙 云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东 方 支 行 的 申 请
裁 定 受 理 缙 云 县 浦 东 工 具 有 限 公 司 破 产 清
算 一 案 。 查 明 ， 缙 云 县 浦 东 工 具 有 限 公 司 名
下 无 不 动 产 、 机 器 设 备 、 知 识 产 权 、 银 行 存
款 、 现 金 等 资 产 , 经 审 核 确 认 的 无 异 议 债 权
有 2 7 0 6 6 4 5 . 7 7 元 ， 截 至 目 前 ， 缙 云 县 浦 东 工
具 有 限 公 司 已 产 生 破 产 费 用 5 8 0 元 。 缙 云
县 浦 东 工 具 有 限 公 司 不 能 清 偿 到 期 债 务 ，
资 不 抵 债 事 实 清 楚 ， 且 无 财 产 可 供 分 配 。 本
院 认 为 ， 缙 云 县 浦 东 工 具 有 限 公 司 无 财 产
可 供 分 配 ， 符 合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企 业 破 产
法 》 关 于 债 务 人 宣 告 破 产 并 终 结 破 产 程 序
之 规 定 。 依 照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企 业 破 产
法 》 第 一 百 零 七 条 、 第 一 百 二 十 条 之 规 定 ，
本 院 于 2 0 2 5 年 1 月 1 0 日 裁 定 宣 告 缙 云 县
浦 东 工 具 有 限 公 司 破 产 并 终 结 缙 云 县 浦 东
工 具 有 限 公 司 破 产 程 序 。 特 此 公 告

二 〇 二 五 年 一 月 十 日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公告

（ 2 0 2 4 ） 浙 0 6 8 1 破 9 9 号
本 院 于 2 0 2 4 年 1 2 月 1 3 日 根 据 浙 江 诸

暨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城 中 支 行 的
申 请 ， 裁 定 受 理 诸 暨 市 蓝 博 刺 绣 有 限 公 司
破 产 清 算 一 案 ， 并 同 时 指 定 浙 江 大 公 律 师
事 务 所 为 诸 暨 市 蓝 博 刺 绣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 诸 暨 市 蓝 博 刺 绣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权 人 应
在 2 0 2 5 年 2 月 9 日 前 ， 向 诸 暨 市 蓝 博 刺 绣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 申 报 时 间 ： 每 周 一 至 周
五 ， 上 午 9 : 0 0 - 1 1 : 3 0 ， 下 午 2 : 0 0 - 4 : 3 0 ； 申 报
地 址 ： 浙 江 省 绍 兴 市 中 兴 中 路 3 7 5 号 B 座
7 - 9 楼 ； 邮 政 编 码 ： 3 1 2 0 0 0 ； 联 系 人 ： 范 平
淹 、 谢 钊 ； 联 系 电 话 ： 1 5 9 5 7 5 7 9 8 9 8 、
1 3 7 3 5 2 7 0 9 2 0 】 申 报 债 权 。 未 在 上 述 期 限 内
申 报 债 权 的 ， 可 以 在 破 产 财 产 分 配 方 案 提
交 债 权 人 会 议 讨 论 前 补 充 申 报 ， 但 对 此 前
已 进 行 的 分 配 无 权 要 求 补 充 分 配 ， 同 时 要
承 担 为 审 查 和 确 认 补 充 申 报 债 权 所 产 生 的
费 用 。 未 申 报 债 权 的 ， 不 得 依 照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企 业 破 产 法 》 规 定 的 程 序 行 使 权 利 。
诸 暨 市 蓝 博 刺 绣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务 人 或 者 财
产 持 有 人 应 当 向 诸 暨 市 蓝 博 刺 绣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清 偿 债 务 或 交 付 财 产 。
本 院 定 于 2 0 2 5 年 2 月 1 9 日 上 午 9 时 3 0

分 召 开 第 一 次 债 权 人 会 议 。 本 次 债 权 人 会
议 召 开 方 式 请 电 联 诸 暨 市 蓝 博 刺 绣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 依 法 申 报 债 权 的 债 权 人 有 权 参
加 债 权 人 会 议 。 参 加 会 议 的 债 权 人 系 法 人
或 其 他 组 织 的 ， 应 提 交 营 业 执 照 、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负 责 人 身 份 证 明 书 ， 如 委 托 代 理 人 出
席 会 议 ， 应 提 交 特 别 授 权 委 托 书 、 委 托 代 理
人 的 身 份 证 件 或 律 师 执 业 证 ， 委 托 代 理 人
是 律 师 的 还 应 提 交 律 师 事 务 所 的 指 派 函 。
参 加 会 议 的 债 权 人 系 自 然 人 的 ， 应 提 交 个
人 身 份 证 明 ， 如 委 托 代 理 人 出 席 会 议 ， 应 提
交 特 别 授 权 委 托 书 、 委 托 代 理 人 的 身 份 证
件 或 律 师 执 业 证 ， 委 托 代 理 人 是 律 师 的 还
应 提 交 律 师 事 务 所 的 指 派 函 。 特 此 公 告

二 〇 二 四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本 版 广 告 为 信 息 资 讯 ， 不 作 为 签 订 合 同 及
承 担 法 律 责 任 的 依 据 。


